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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相关中介机构评估之后折算成货币作为出资股份，

企业或其他出资机构等以货币、实物或知识产权投资入股时

也折算为货币，然后汇总并划分成等额的股份，各投资方按股

认缴并取得股权证书。这样，独立学院既可以实现投资主体多

元化，又可以不断从社会上汲取资源，充实办学资金。独立学

院还可以利用高校人才智力优势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决策

咨询服务，在寻求与企业的互利合作过程中，增加收入。充分

利用国家、政府对独立学院的相关优惠政策，组建专门机构和

人员，从事募捐工作。同时，积极开展挖掘校友资源的工作，通

过各种方式与校友保持沟通并号召他们提供经济援助。

3. 精细预算管理，强化内部监控。独立学院在编制预算

时，首先要注意编制方法，根据学院财务目标的特殊性，适宜

采用“弹性预算”，这样可以做出较为准确、全面的预测。其次

要注意编制时间，以一个公历年度作为预算周期显然不太适

合独立学院的发展特点，应当采用以季度或月度为一个时间

周期的滚动预算，使下一期预算数据与上期实际发生的数据

具可比性。最后在预算数据的采集上，应当采取自下而上的逐

级汇总的方法，即各系、部门首先编制本部门的预算，然后上

报学院的预算编制部门，学院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汇总并形

成最后的总体预算。预算在执行过程中应坚持过程控制与结

果控制并重的原则，不仅要以系部上报的预算为依据，定期检

查、分析各系、部门的预算执行情况，而且还要对预算实施过

程中的每一道环节实施监督，将实际同预算进行比较，及时发

现实际同预算之间的差异并找出原因，视各部门执行预算的

实施情况予以奖惩，从而确保预算的执行力度。

独立学院还应建立一整套的财务管理制度及相应的内部

控制制度，包括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物资设备管理办法、财务

管理规定、内部审计制度、各类费用分配办法等，这样才能使

独立学院的内部财务控制逐步制度化、规范化。

4. 树立正确的教育伦理观念。在保证教育的公益性、社

会性的前提下，尊重并保障民间教育投资合法的投资回报，同

时也应充分注重并保护学院董事会以及办学管理者的合法利

益。而只有树立正确的教育伦理观念，才能有效协调投资方、

申办方、合作方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最终在这一博弈过程中，

使社会收益、办学收益、投资收益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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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现业务中，贴现企业将票据向贴现银行贴现获取资

金，贴现银行则获得票据，收取贴现利息，并向贴现企业支付

资金，这是同一票据贴现业务的两个方面。

对于贴现企业带息票据的贴现，《中级财务会计》课程讲

解得较为详细，但“金融企业会计”课程对于贴现业务中银行

方面的会计处理，往往以无息票据为例进行介绍，对于银行

如何处理带息票据贴现业务则避而不谈。本文就此问题进行

举例分析，并提出改进方法。

一、贴现账务处理中的问题分析

例：20×1年 10月 4日，某公司将持有的一张票面金额为

100 000元、票面利率为6%的商业汇票向银行贴现。已知该票

据的出票日期为 20×1年 8月 1日，票据期限 6个月，即次年 2

月1日到期。银行贴现率为9%。

分析：

票据到期值= 票面金额 +票据到期 利息 =100 000+

100 000×6%×（6÷12）=103 000（元）

【摘要】贴息票据本质上是一种质押贷款，银行对带息票据贴现如何进行账务处理，“金融企业会计”教材对此讲得并

不清楚。本文通过举例分析，探讨了银行带息票据贴现的会计处理方法，并提出增设“贴现资产——已贴现票据到期利息”

科目，从而解决了银行票据贴现的会计处理问题。

【关键词】带息票据 贴现 贴现资产——已贴现票据到期利息

带息票据贴现银行会计处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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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现利息=票据到期值×（贴现天数÷360）×贴现率=

103 000×（120÷360）×9%=3 090（元）

实付贴现金额=票据到期值-贴现利息=103 000-3 090=

99 910（元）

本例中，银行实付贴现金额为 99 910元，小于票面金额

100 000元。实务中有人参照无息票据贴现方法进行账务处

理，即利息收入=票据面值-实付贴现金额，其会计分录为：

借：贴现资产——面值 100 000

贷：吸收存款——贴现申请人户 99 910

利息收入 90

到期收到款项时，再做分录：

借：联行往来科目 103 000

贷：贴现资产——面值 100 000

利息收入 3 000

票据贴现的本质是一种质押贷款，贴现申请人为获得资

金而将票据质押给银行，银行按票据到期值发放贷款，但同

时扣收贴现利息的一种交易。提前扣收的贴现利息是贴现日

至票据到期日这段时间的收入，因此不能将其全计入贴现日

所在期间，而应将其分摊到每个受益期。

反观上面的会计处理，显然是在盲目套用无息票据贴现

的会计处理方法，以致出现以下问题：①贴现利息 3 090元，

应暂时存放于利息调整账户，以后分期转回。但上述处理却

在贴现时即确认利息收入，而且确认的金额也不是贴现利息

3 090元而是3 000元。②贷款的利息收入是根据本金、利率、

时间计算得出，但上述处理中，利息收入3 000元集中在票据

到期日的发生额，3 000元是倒挤出来的，而不是根据本金、利

率、时间计算得出的，这不符合利息收入的计算原理。③票据

资产的价值按面值入账并保持不变，不能反映真实信息。

二、问题分析及改进方法

贴现利息是贴现日至票据到期日这段时间的收入，不应

将其全部计入贴现日，而应将其分摊到每个受益期。处理方

法是先将贴现利息计入利息调整，每月终了，再按票据到期

值、贴现率以及贴现申请人使用资金的时间计算利息收入，

将其从利息调整中转过来，这样贷方反映的内容就是实付贴

现金额和贴现利息，这是票据到期值在贴现企业和贴现银行

之间的利益划分，借方总额肯定为票据到期值。

那么，贴现银行和贴现企业之间的利益用不用划分，如

何划分？笔者认为若不划分，则贴现科目只能反映一个到期

值；若划分为面值和到期利息两个部分，这样通过会计分录

便能清晰地反映已贴现票据的票据信息，有利于贴现银行进

行分析。因此可以再开设一个贴现资产的二级明细科目即

“贴现资产——已贴现票据到期利息”，上例的账务处理为：

20×1年10月4日会计分录为：

借：贴现资产——面值 100 000

贴现资产——已贴现票据到期利息 3 000

贷：吸收存款——贴现申请人户 103 000

借：吸收存款——贴现申请人户 3 090

贷：贴现资产——利息调整 3 090

或将以上两笔合为一笔分录：

借：贴现资产——面值 100 000

贴现资产——已贴现票据到期利息 3 000

贷：吸收存款——贴现申请人户 99 910

贴现资产——利息调整 3 090

20×1年 10月 31日，根据票据到期值、贴现率、天数计算

10月份应分摊到的利息收入，会计分录为：

借：贴现资产——利息调整 721

贷：利息收入 721［03 000×（28÷360）×9%］

20×1年11月31日会计分录为：

借：贴现资产——利息调整 772.5

贷：利息收入 772.5［103 000×（30÷360）×9%］

20×1年12月31日会计分录为：

借：贴现资产——利息调整 798.25

贷：利息收入 798.25［103 000×（31÷360）×9%］

20×2年1月31日会计分录为：

借：贴现资产——利息调整 798.25

贷：利息收入 798.25［103 000×（31÷360）×9%］

20×2年2月1日到期收款会计分录为：

借：联行往来科目 103 000

贷：贴现资产——面值 100 000

贴现资产——已贴现票据到期利息 3 000

通过上述账务处理可以发现，贴现资产账户初始确认

为 99 910元，这恰恰是贴现银行与贴现企业交易时所达成的

票据资产的价格（即公允价格），真实地反映了票据资产的价

值。后期账务处理中，将利息收入从利息调整账户中转出，一

方面体现利息收入在各受益期的分摊，另一方面随着“贴现

资产——利息调整”科目金额逐渐减小，“贴现资产”账户的

余额逐渐增大，说明贴现票据的价值逐渐增大，并接近于票

据到期值，这真实地反映了带息票据资产价值的动态变化。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设置“贴现资产——已贴现票据到期利

息”这个二级明细科目，可以较好地解决带息票据贴现的会

计处理问题，简单易懂。此外，对于不带利息的票据，上述改

进的方法仍适用，此时“贴现资产——已贴现票据到期利息”

科目对应的金额为0，可以省略不写。所以，通过设置“贴现资

产——已贴现票据到期利息”这个二级明细科目，几乎解决

了各种票据贴现的会计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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